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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闻 

 

深圳宝安检察院积极探索中小微企业合规建设模式 
 

本报记者  唐荣  李文茜  本报通讯员  胡聿琦 
 

    2月 27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对一家涉嫌虚开发票犯罪的民营企

业开展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工作进行验收。区人大代表、区合规委成员单位代表以听证员的身份参

加会议，宝安区税务局、宝安监察委员会等单位代表列席听证会，会议由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张萍主持。这是该院首次在中小微企业适用涉案企业廉洁合规监督考察。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11月期间，深圳市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降低公司税负、解决无票

报销等问题，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向他人购买发票并抵扣税款。经查，涉案公司虚开发票人

民币 257 万余元，情节严重。案发后，涉案公司已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共计人民币 18 万余

元。 

    本案移送审查逮捕后，涉案公司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企业合规监督考察申请并提交了合规承

诺书。经走访调查，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发现涉案公司系小微企业，主营医疗器械销售，其产品在

麻醉重症领域有市场优势，之前因疫情导致经营困难。从保护民营企业角度出发，且考虑采取非

羁押措施不至于妨害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 h涉案公司总经理李某某等

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李某某到案后追悔莫及，表达了强烈的企业合规意愿，立即根据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开展

合规自查，并聘请了专业律师作为合规顾问，辅助其开展合规整改。经审查后，宝安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监督考察。 

    为加强合规整改效果，经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区合规委通过抽选及邀请方式组建了由行

政执法专业人员、合规律师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组。 

    整改期间，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人及合规办案团队多次到涉案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听

取意见，并提出相关建议。 

    经过三个阶段的合规整改，涉案公司向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合规整改报告，第三方监督

评估工作组亦提交了第三方合规考察报告。 

    “公司处于初创期，合规意识淡薄，各项制度尚不完备，未能及时跟上公司的发展步伐，心

存侥幸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检察机关及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组的指导下，公司建立了相对完善的

合规管理体系，‘合规管理，行稳致远’的合规理念已经在公司内部生根发芽。”听证会上，涉案

企业总经理进行了详细汇报。 

    随后，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组汇报其履职情况以及评估意见，侦查机关代表对涉案企业合规

建设情况及第三方履职发表意见。在详细听取上述汇报后，听证员针对合规整改的标准、效果、

持续性等重要问题，对涉案企业及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组进行多轮提问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最

终，经过“全面体检”，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成果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认可，被评定为合格。 

    “涉案中小微企业由于受到企业规模、承压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在进行合规整改时容易出现

制度与实践‘两张皮’的情况。”张萍介绍说，宝安区检察院在探索中小微企业合规建设模式过

程中，紧靠中小微企业特点，在促进涉案企业搭建合规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就本案

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突出”：一是突出合规整改重点。涉案公司在本案中的整改重点在于销

售模式，经过多方指导，涉案公司探索出了“立足细分领域，以高质量服务留存老客户、挖掘新

客户”的经营模式。二是突出高层合规意识。公司总经理、实际控制人李某某不仅向公司全体员

工致歉，还多次参与合规培训，提升合规意识。后其主动提出设立合规管理委员会，并通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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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决定”原则赋予合规律师实质性权力，保障合规工作开展。三是突出合规建设可持续性。

涉案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规部门组成人员，并在合规律师的指导下不断加强合规管理能力，

实现“外部输血”向“内部造血”的转变。同时，涉案企业保证持续投入经费，确保合规管理委

员会持续运行。 


